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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，综合评定申报学生的困难等级。同时，由班级辅导员在系统

中做审核操作，报学院资助工作认定小组审核。

（四）学院资助工作认定小组审核班级评议小组认定结果，

并由学院学生资助专员在系统中做审核操作，报学生资助管理中

心最终审核。

（五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学院上报认定结果，并通过系

统反馈最终审核情况。

注意事项：

1.2018-2019 学年已入库学生不需重新申请及上交任何材

料，登录系统，通过“我的困难认定”-“申请困难认定”-“查

看‘审核状态为草稿’的记录”，完善新增个人信息录入并提交

即可。学院根据上学年认定等级及学生在校学习生活实际表现情

况来综合评定，动态调整。

2.各学院应在评定过程中结合系统推荐的认定等级，综合考

虑。

3.《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系统使用手册（含学生、辅导员、资

助专员角色）》详见附件 2；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及家庭情

况调查表》详见附件 3。

系统链接地址：http://x.zuel.edu.cn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学生通过系统网上申报及向所在学院报送纸质材料

【开展时间】9 月 3 日—9 月 10 日

http://x.zuel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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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为便于首义校区 2019 级新生完成线上申报，经与信息与

安全工程学院计算机中心沟通，学生可于 9 月 5 日至 9 月 8 日

（10:30—16:30），利用军训空余时间，前往计算机公共课实验

室（电教楼二楼）进行填报。

（二）学院班级评议小组认定，资助工作认定小组审核并上

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【开展时间】9 月 11 日—9 月 16 日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是资助工作的基础，也是

学生申请各类资助的重要依据。各学院应严格按照《中南财经政

法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》执行，确保工作规

范，程序到位。

（二）各学院在组织开展认定工作过程中，应注意《高等学

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的完整性是否符合要求（手工填写个

人承诺并签字确认）；认定与评议应充分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，

严禁让学生当众诉苦、互相比困，做到认定内容、程序、方法等

透明，确保认定公正。

（三）学校将通过谈话、信件、电话、实地走访等方式，对

学生填写信息进行复核，了解实情，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，学生

将被取消在校期间的受助资格，并按相关规定予以相应纪律处分。

五、报送时间和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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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学院于 9 月 17 日前，将学生通过系统导出打印的《家庭

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》签字盖章后，报送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（文

潭楼 403）。

注：除《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》（由系统导出）外，其

它认定纸质材料不需上交，在评定完成后，由学院直接返还至学

生本人。

联系人：邓宏军 88386790

附件：1.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

办法（修订）

2.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系统使用手册（含各角色）

3.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.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2019 年 9 月 3 日


